
學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
 

檢查依據：建築法第 77 條、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

報辦法、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

點 

 

罰則依據：建築法第 91 條第 1項第 4 款，未依規定辦理建

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者，處建築物所有

權人、使用人 6～10 萬元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

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而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

罰，並限期停止其使用。 

 

 

建物類別 分界 檢查頻率 檢查申報日期 

2F 以下 4 年/次 
小學教室 

3F 以上 2 年/次 

4F 以下 4 年/次 
中學教室 

5F 以上 2 年/次 

學校宿舍 ─ 2 年/次 

500M
2
以上 1 年/次 

幼稚園 
未達 500M

2
 2 年/次 

7/1～8/31 

 

 

檢查頻率 建築物種類 檢查申報日期 

1 年/次 500M2 以上幼稚園 

未達 500M2 幼稚園 

學校宿舍 

3F 以上小學教室 
2 年/次 

5F 以上中學教室 

2F 以下小學教室 
4 年/次 

4F 以下中學教室 

7/1～8/31 

 


